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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学院国际学生奖助学金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吸引更多国际优秀学生来校学习，形成国际学生

规模效应，进一步提升国际学生的管理水平和培养质量，结合学

校实际，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国际学生奖助学金奖励对象为已在我校接受学历教

育和非学历教育的外国学生。 

第二章 奖学金类别 

第三条 奖助学金按学生类别分为学历生奖助学金和语言生

奖助学金。 

  （一）学历生奖助学金： 

1.向来校攻读学士学位者提供，期限一般为 4学年（个别专

业为 5学年）。 

2.向来校攻读硕士学位者提供，期限一般为 3年（修业延长

期内不享受奖学金）。 

  （二）语言生奖助学金：向来校就读汉语言文学的语言进修

生提供。 

第三章 奖学金内容 

第四条 本科国际学生奖助学金分为两种类型：本科新生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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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学金与本科老生奖助学金。 

本科新生奖助学金：本科新生（含学历预科生）可在入学后

第一学年享受与学费等额的奖学金及免费双人间住宿。 

本科老生奖助学金：本科老生（含完成预科学习的学历生）

可申请 ABCD四类奖助学金。 

A类奖助学金（获奖比例不超过 15%）：可获得免费双人间住

宿、10000元/年生活补贴和学费等额的奖学金； 

B类奖助学金（获奖比例不超过 25%）：可获得与学费等额的

奖学金； 

C类奖助学金（获奖比例不超过 30%）：可获得免费双人间住

宿和 8000元奖学金； 

D类奖助学金（获奖比例不超过 30%）：可获得免费双人间住

宿和 6000元奖学金。 

第五条 研究生国际学生奖学金分为两种类型：研究生新生

奖助学金与研究生老生奖助学金。 

研究生新生奖助学金：研究生新生可在入学后第一学年享受

与学费等额的奖学金、免费双人间住宿及 10000-12000元生活补

贴（按月发放，其中 50%经费导师发放）。 

研究生老生奖助学金：研究生二年级与三年级学生可以申请

ABC三类研究生老生奖助学金。 

A类奖助学金（获奖比例不超过 20%）：可获得与学费等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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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学金和助学金、免费双人间住宿及 10000-12000元/年生活补贴

（按月发放，其中 50%经费由导师发放）； 

B 类奖助学金（获奖比例不超过 50%）：可获得学费金额 50%

的奖学金和免费双人间住宿，生活补贴同 A类； 

C 类奖助学金（获奖比例不超过 30%）：可获得学费金额 1/3

的奖学金和免费双人间住宿，生活补贴同 A类。 

第六条 语言生奖助学金：优秀汉语言进修生可以申请 ABC

三类语言生奖助学金。 

A类奖助学金（获奖比例不超过 5%）：可获得 3000元奖助学

金。 

B 类奖助学金（获奖比例不超过 10%）：可获得 2000 元奖助

学金。 

C 类奖助学金（获奖比例不超过 15%）：可获得 1000 元奖助

学金。 

第四章 申请条件 

第七条 奖助学金申请条件： 

1.拥有外国国籍、持有外国护照，对华友好，身体健康。 

2.申请人尊敬师长，团结同学，表现良好，在校内出勤情况

良好，无违反校纪校规行为，在校内外无违反中国法律法规行为。 

3.申请人热爱学习且学习成绩优秀，当学年到课率低于 90%

者或有课程成绩不合格者不得参评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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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申请人未同时获得中国政府或在读学校其它类别奖学金。 

第八条 申请材料内容如下： 

1.《台州学院国际学生奖助学金申请表》。 

2.经过公证的最高学历证明和学习成绩单复印件（仅限新生

奖助学金）。 

3.《外国人体格检查记录》（由中国卫生检疫部门统一印

制）。 

4.护照复印件。 

第五章 评审依据 

第九条 国际学院和相关二级学院组成奖助学金评审工作小

组，负责国际学生奖助学金的评审工作。 

第十条 国际学院对申请者的资格、申请条件进行认定，将

符合申请条件的申请者名单和材料提请奖助学金评审工作小组审

议。 

第十一条 奖助学金评审工作小组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

原则进行评审，具体评审细则另行规定。奖助学金评审结果在国

际交流与合作处网站上公示三个工作日无异议后，经校务会议审

定后由学校发放奖助学金。 

第十二条 国际学生奖助学金列入国际学院年度预算，奖励

类别百分比按学校当年度下达的经费预算统筹规划。 

第六章 联合培养国际研究生奖助学金 



 

 —6— 

第十三条 联合培养国际研究生奖助学金仅针对硕士学位培

育点教师招收的相同或相近学科的联合培养国际硕士生或博士

生，硕士学位点教师招收的相同或相近学科的联合培养国际博士

生。 

第十四条 学校仅提供联合培养国际研究生助学金：免费双人

间住宿、10000-12000元/年生活补贴（硕士生）或 15000-18000

元/年生活补贴（博士生）。生活补贴按月发放，其中 50%经费由

导师发放。其它相关费用由导师自行解决。 

第七章 监督管理 

第十五条 国际学生奖助学金专款专用，并接受审计监督。 

第八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从 2023 级国际学生开始执行，由国际学院

负责解释。原规定与本规定有不符的，以本规定为准。 

 

 

 

 

 

 

 

 


